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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商经济的快速发展，“线上订购 + 线下配送”的外卖方式既省时又便捷，成为快节奏生活的不二

选择，各大网络平台也纷纷推出外卖服务。然而，外卖平台“影子厨房”乱象日益突出，表现为无实体

门店、套用证照或虚拟注册等违规经营形式，严重威胁食品安全与消费者权益。因此，本文围绕“影子

厨房”乱象，分析其成因及引发的法律风险，提出了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强化事中监管措施以及完善事

后追责体系等规制路径，旨在构建一个更加透明、规范、安全的外卖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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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economy, the takeaway mode of “online ordering + of-
fline distribution” is time-saving and convenient, and has become the only choice for fast-paced life. 
Major network platforms have also launched takeaway services. However, the chaos of the takea-
way platform’s “shadow kitche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ch is manifested in il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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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forms such as no physical stores, licenses or virtual registration, which seriously threatens 
food safety and consumer rights.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hadow kitchen” chaos, ana-
lyzes its causes and legal risks, and puts forward regulatory paths such as establishing a joint su-
pervision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the in-process supervision measures, and improving the post-
accountability system, aiming to build a more transparent, standardized and safe takeaway marke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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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卖平台“影子厨房”的概念与特征 

“影子厨房”一词最早出现在 2015 年 NBC 纽约的一篇文章中，用来形容只做外卖不做堂食的商业

模式[1]，通常隐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仅专注于外卖配送，凭借线上平台接单运营，具有隐蔽性强、运

营成本低廉、配送效率高的特征。这种轻资产、高灵活性的新型餐饮经营模式虽契合外卖市场需求，给

人们带来不少便利，但却成为部分商家逃脱监管的工具，引发“影子厨房”乱象，诸如食品生产环境脏

乱差，食材随意堆放，加工设备布满污垢，操作间油污厚重等问题屡见不鲜。2016 年 11 月，《人民日

报》就曾发文曝光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无证经营、以实景图片代替证照等问题 1。“影子厨房”本能

成为互联网新型“阳光厨房”，为部分商家带来新商机，但却为“幽灵外卖”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成为食

品安全监管的盲区。这种脱离监管的外卖模式不仅存在极大的食品安全隐患，而且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外卖市场的正常秩序，亟需从法律层面对其加以规制。 

2. 外卖平台“影子厨房”乱象的成因分析 

2.1. 监管体制不够健全 

在外卖行业的监管中，监管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市场监管、食品药品监管、卫生监督等，然而

某些地方政府还未发挥好引导和保障作用，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或推行政策时存在滞后性，无法

及时适应外卖行业的发展变化。同时监管职责划分不清晰，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机制不健全，监管

手段比较单一，导致监管盲区频现，使一些不法商家有机可乘。此外，2020 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修

订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明确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

当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进行审查 2。然而，在监管部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外卖平台

对入驻商户的资质审核往往出现“重形式、轻实质”的问题，导致“影子厨房”得以蒙混过关。一方面，

部分平台审核人员为完成 KPI 考核，对商户提交的证照材料仅作表面审查。同时，平台审核主要依赖经

营者上传的电子证照，缺乏有效的线下核验机制，可能无法识别证照盗用、PS 造假等行为。例如，部分

“影子厨房”通过租赁或购买他人食品经营许可证，或使用技术手段篡改证照信息，轻松通过平台审核。

Open Access

 

 

1参见林丽鹂、齐志明：《外卖店，你的证照呢？——暗访百度、美团、饿了么等餐饮外卖商家》，载《人民日报》2016 年 11 月 25 日。 
2《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版)》第八条：“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

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进行审查，登记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保证入网餐饮服

务提供者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经营场所等许可信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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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网络外卖服务平台为了争夺市场份额，追求商户数量和交易规模，让更多的餐饮提供者入驻

收取更多利益，而放弃严苛的食品安全管理要求[2]，刻意降低审核标准，存在“先上线、后补证”的违

规操作。通过“低门槛开店”吸引商家入驻的模式不仅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突破合法经营者的底

线，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侵犯，也是对法律法规和商业伦理的践踏[3]。可见，当监管部门监管不力或平

台内部缺乏系统监管时，就会为“影子厨房”的滋生提供可乘之机。 

2.2. 低成本高收益的商业模式驱动 

“影子厨房”运营模式突破了传统餐饮业的空间限制，该种模式无需考虑人流、客流因素，仅需维

持基本的生产设备和少量的烹饪人员即可开展业务，省去了开展堂食所需要的占地面积的门面费用、聘

用堂食服务员的费用等等成本，同时通过线上的大量走单获得收益。这种“低投入–高回报”的特性，

加上部分商家对食品安全和法律法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诱使大量从业者铤而走险，采取简化卫生管理、

降低原料标准(如使用勾兑的地沟油)等短期行为来进一步压缩成本，不惜通过违规手段规避监管要求，甚

至形成专业化的“影子厨房”运营团队，专门通过证照挂靠、菜单抄袭等手段批量复制店铺。这种重效

益轻规范的经营理念，使得“影子厨房”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快速扩张，埋下了食品安全隐患。 

2.3. 消费者信息不对称问题 

外卖平台的交易特性使得消费者无法直观了解餐饮商家的实际经营状况，只能依靠平台展示的图片、

评分和评价等有限信息做出消费判断。这种信息壁垒为“影子厨房”提供了可乘之机，部分经营者通过

盗用正规餐厅图片、刷单制造虚假好评等手段伪装成优质商家。由于缺乏现场考察渠道，消费者难以核

实商家的真实卫生条件、食材来源和加工环境，导致其知情权和选择权受到严重限制。消费者会因难以

取证而陷入维权困境，所遭遇的食品安全问题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这种信息的不对等性不仅损害了消

费者权益，更在客观上助长了“影子厨房”的违规经营行为。 

3. 外卖平台“影子厨房”乱象引发的法律风险 

3.1. 经营资质管理风险 

我国现行食品经营许可制度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构建，其对食品商家提出了场所条件、设备设施等多方面的经营要求。然而，“影子厨房”的特殊

经营模式对现行食品经营许可制度构成实质性挑战。由于这类经营主体通常没有符合要求的实体门店，

其通过租赁共享厨房空间或利用他人证照的方式规避监管要求，导致“人、证、址”的分离现象存在。在

监管实践中，一个合法登记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可能被多个虚拟品牌轮流使用，形成“一证多用”的违规

局面，这不仅使许可证制度形同虚设，更造成监管部门难以实施有效的现场核查。更严重的是，部分经

营者利用网络餐饮的虚拟性特征，在不同平台注册不同名称的店铺，进一步加剧了资质管理的混乱程度。

这种失控的资质管理状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食品经营许可制度的监管效力，也为食品安全事故

埋下隐患。 

3.2. 食品安全风险 

一般来说，食品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环节都存在安全风险，存在诱发食品安全问题的诸多因素

[4]。外卖经营者往往追求低廉的经营成本，以致店铺通常狭小、偏僻，设施与包装造价低廉、进货渠道

不明，食品安全得不到有力保障[5]。相较于常规的外卖商家，“影子厨房”在生产环节、原料管控环节

更有引发食品安全风险的可能性。由于缺乏实体门店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影子厨房”的食品加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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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脱离常规监管视野，部分经营者被利润所诱导，为降低生产成本，在卫生条件不达标的场所进行食

品制作，存在交叉污染、食材储存不当等风险，难以落实食品安全操作规范。更值得警惕的是，其高度

依赖预制菜和半成品加工的运营方式，使得食品供应链条延长，原料溯源难度加大，一旦发生食品安全

事件，往往因经营主体隐蔽而导致处置滞后。这种脱离实体门店监管的运营特性，实质上构成了食品安

全监管网络的漏洞。 

3.3. 消费者权益保护风险 

当消费者与食品商家产生食品安全的纠纷时，起诉一般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是由于

“影子厨房”的特殊性，消费者维权会受到限制。具体而言，在信息获取层面，消费者仅能通过平台展

示的有限信息进行判断，难以核实商家的真实资质、经营场所和卫生状况，知情权受到实质性限制；在

权利救济层面，当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时，由于经营主体不明确、实际经营场所隐蔽，消费者往往面临举

证困难、责任主体认定模糊等维权障碍。在实践中，当消费者的维权成本高于实际损失时，他们便会主

动放弃举证。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影子厨房”利用平台规则漏洞，通过频繁更换注册信息逃避责任，

导致消费者投诉无门。这种权益保障链条的断裂，不仅损害了单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在客观上助长

了“影子厨房”的滋生和蔓延，更动摇了网络餐饮市场的整体诚信基础。 

4. 外卖平台“影子厨房”乱象规制的完善路径 

4.1. 建立联合监管机制 

打击“影子厨房”，应建立“政府主导、平台主责，社会参与”的协同监管机制。首先，要有效解

决“影子厨房”因其隐蔽性等特征带来的风险，地方政府应围绕其特征对症下药，强化法律法规的约束

和政策激励，出台鼓励平台、商家实施“阳光厨房”的政策，如可为表现良好的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提

供税费减免，或在必要时为餐饮服务平台或商家提供政府补贴和资金支持。当前，浙江省已正式实施了

《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该条例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在经营者信息页面显著位置以视频形式

公开食品加工现场，也得到了一些正向效果[6]。其他地方政府应吸取浙江省的实践经验，完善相应政策

法规，大力推动网络餐饮阳光厨房模式的普及，各网络餐饮平台也应积极推出“明厨亮灶”功能，积极

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安装监控设备，公开展示后厨操作过程，当然，过度的监控范围可能会侵犯商家的

隐私权，存在商业秘密泄露的风险，因此，平台要采取如允许商家对监控视频中的敏感操作或私人区域

进行遮蔽或模糊处理的类似措施。其次，网络订餐平台作为连接商家与消费者的重要纽带，对入驻商家

的资质、食品安全信息的公开等承担一定的主体责任[7]。网络平台应当建立并充分运用好信用监管模

式，在平台上主动向消费者推送外卖餐饮商户信用信息，信用信息的构成部分可以由消费者的评价反馈

信息，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举报信息、监管执法信息，以及外卖平台的日常检查信息组合而成。在此过

程中，各监管部门和平台之间应加强沟通协调，共享信息，实现监管信息的互通有无，如市场监管部门

在检查中发现某外卖商家存在卫生问题，应及时将信息通报给卫生部门和网络平台，避免出现监管盲区

或重复监管的现象。联合监管既能让各部门发挥合力，形成联动管理，也能倒逼商户规范经营行为，最

终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市场环境。 

4.2. 强化事中监管措施 

为提高监管效率，各监管部门及平台应创新监管手段，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如大数据、物联网和

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监管的智能化水平。如可构建“智慧监管云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识别异常经

营行为，对同一 IP 地址注册多个商户等情况实时预警，或借助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自动核验商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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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的实体店照片真实性，并与地图数据比对发现“虚拟地址”。另外，平台应当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具体

而言，平台应根据信用评分实施“红黄绿”三色分级，对标红的高风险商家采取流量限制、重点监管，一

旦发现违规行为，应立即采取措施，如暂停服务、下架店铺等，并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对于标黄的警

示商家，可设置 3 个月的观察期，期间加强随机抽查频次，若整改达标则恢复常规监管，若再次违规则

降级为红标商户。对标绿的守信商家给予正向激励，如在平台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降低平台服务费抽

成比例等优惠政策。此外，平台也可以为骑手设置便捷的一键举报功能，鼓励骑手揭发“影子厨房”[8]。
针对平台的分级分类监管，监管部门应综合线下检查和平台上报的不同风险的商家，对商家分类监督管

理。这种差异化的动态监管模式，既能优化监管资源配置，又能为诚信经营者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最终

实现“精准监管”与“优化服务”的双重目标。 

4.3. 完善事后追责体系 

首先，明确平台连带责任适用情形。当网络平台没有尽到自己的审核监督职责，如对入驻商家的资

质审核存在明显疏漏，未核实营业执照与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真实性或者平台对消费者投诉的违规行为未

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多次举报的“影子厨房”未及时核查处理，从而导致商家出现虚构地址、上传虚假

照片等行为，平台理应承担连带责任，赔偿消费者的受损权益。 
其次，实施举证责任倒置。在消费者权益受损的情形下，只需初步证明以下事实要件：1) 消费者与

商家存在合法有效的消费关系；2) 消费者出现符合食品安全事故特征的损害后果；3) 损害后果与问题食

品之间存在合理关联性。此时，举证责任即转移至商家与平台，商家平台有义务就以下事项承担证明责

任：1) 食品生产经营过程符合安全标准；2) 已尽到必要的审核管理义务；3) 损害结果与食品质量不存

在因果关系。如果商家或平台不能根据上述内容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无过错，则按照过错推定原则，依

法推定其存在过错并承担相应责任。 
最后，建立消费者救济快速通道：消费者通过 APP 提交投诉后，由平台在 24 小时内启动先行赔付

程序，平台在完成先行赔付后，可依法向责任商户追偿；对争议较大的投诉，自动转入在线调解系统，

由平台、商家、消费者三方共同协商。通过这种“快速赔付 + 事后追责”的双轨制设计，既能及时保障

消费者权益，又能维护市场公平秩序。 

5. 结论 

电商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外卖行业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条件与动力，外卖已逐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但随之出现的“影子厨房”乱象也需引起平台及各个监管部门的重视，“影子厨房”乱象的治理

不仅关乎消费者的健康权益及其他合法权益，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影子厨房”作为

新型的外卖模式，传统的监管治理方式已不能与其完全适配，从本质上讲，这是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交

锋，也涉及新老监管方式的转型。因此，采取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强化事中监管措施、完善事后追责体

系的创新监管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未来，还需平台及各个监管部门形成合力，全力将“影子厨房”打造

为“阳光型厨房”，持续推动外卖行业的健康化、规范化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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